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邀请函 

 

尊敬的领使馆工作人员: 

您好! 本人陈大勇 ，居住地址：广州市海珠路 18 号 1808。

联系电话：1338828168。现邀请我姐姐 陈善美 (英文名；

CHEN XIAN MEI, 美国护照号为：XXXXX)女， 1953 年  6 月 18 

日出生, 于 2012 年 6 月 13 日至 8 月 28 日前来中国广州探

亲和度假。他/她将住在我以上的地址。一切旅游费用将由

他/她自付。 

 

谢谢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邀请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8 月 1 日 


